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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则适用于正常排水量为10000t以下各种排水型的水面战斗舰艇、登陆舰艇和辅助舰船。

1 系泊装置

  1.1 一般要求

  1.1.1 系泊装置应保证舰艇在停泊时其左、右舷和舰部能与码头系结;同时也能与其他舰艇或在

浮筒 (水鼓)上系泊。

  1.1.2 系泊装置的布置应与锚装置和拖曳装置的布置配合进行，以保证系船索有良好的工作条件。

  1.1.3 舰艇躺娓部系泊装置的布置应与其他设备如纵向海 h补给装置、拖曳声纳等布置配合进行。

  1.2 系船索

  1.2.1 系船索配备的规格和数量应不低于GJB 64.1-85《舰船船体规范 水面舰艇》 (以下简称

舰规)的要求，并根据总布置合理分布。

  1.2.2 系船索的配备可以合成纤维索为主，但其破断负荷应不小于 “舰规”规定的最小破断负荷。

  1.2.3  1000t及其以上的舰艇，当选用直径不同的缆索做系船索时，其首部最好配一根直径较大的
系船 索。

  1.2.4 系船索为钢索和合成纤维索混合使用的舰艇，其首部应配备一根钢索，兼作舰艇系浮筒时用。
  1.3 绞盘

  1.3.1 根据舰艇的吨位及总布置情况配置绞盘。

  1.3.2 各型舰艇在舶部可利用起锚一系缆绞盘系缆。

  1.3.3  300t及其以下的舰艇可不设艇绞盘，其他舰艇可根据总布置情况配置1一2个娓绞盘。当配
置一个娓绞盘时，应尽可能布置在舰部甲板的中线面上。

  1.3.4 娓绞盘的驱动方式为电动一手动、电动和电动液压三种，其中电动一手动方式仅适用于1000t

以一下的舰艇。

  1.3.5 娓部若已配有足够功率可绞系船索的绞车时，可不配艇部系缆绞盘幻
  1.3.6 绞盘可按标准选取或自行设计。

  1.4 导缆与系缆设备

  1.4.1 按舰艇的吨位决定带缆桩的数量。300t以下舰艇每舷躺艇各设1个，中部设1个;300-1000 t
的舰艇每舷舶艇各设2个，中部设1个，1000 -5000t的舰艇每舷船艇各没2一3个，中部设1一2个;
5000t以上的舰艇在中部再增设1个。中部带缆桩允许是单柱的或由系泊羊角代替。
  1.4.2 带缆桩的型式:300t及其以下的舰艇可选用直立式或双十字式带缆桩，其他舰艇则应采用
挡板嵌人式带缆桩。

  1.4.3 带缆桩应根据系船索 (钢索)的最大直径选取标准规格或自行设计。

  1.4.4 不设拖曳装置的小型舰艇，舫、舟尾部的带缆桩应采用双柱嵌人式带缆桩，按拖索直径选取其
标准规格或自行没计。
1.4.5 导缆胡 (孔)应能承受经缆索传来的各方向的力。
1.4.6 导缆钳 (孔)应由铸钢制造，其型式和尺寸根据系船索的直径按标准选取或自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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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为减少系船索的磨损，建议尽可能选用带滚轮的导缆钳。

  1.4.8  '̀F缆钳 (R)配备的数4应不少于带缆桩的数量。

  1.4.9 为防止或减少系船索从绞盘过渡到带缆桩上或反向过渡时舰船的位移，looot及其以r.的舰艇

应备有移动式系船索掣动器。

  1.4.10 嵋、昵部系缆绞盘，带缆桩及导缆钳 (孔)的布置要求。

  1.4.10.1 系船索自导缆钳 (孔)引向绞盘的途中，不应与其他设备相碰。若不可避免，则应设导

向装置，以避开相碰物。

  1.4.10.2皓、舟尾部的导缆钳 (孔)至绞盘的连线与舰艇中线面的夹角，在50“一75“之间为宜。
  1.4.10.3 靠近绞盘的舷边带缆桩，通常应布置在绞盘、该带缆桩前部和后部的导缆钳 (孔)三者

所构成的三角形区域内。

  1.4.10.4 带缆桩与导缆钳 (孑匕)的布置可按下图的要求。

女装导M钳时 百装异细孔时

全纷盘

                          资

1.不小于(s一10) n
至 绞盘

                            D一带缆桩直径:L一小型舰艇取大值，大型舰艇取小流

  1. 4. 10 .5 睁缆孔的中心高度应不低」几装在旁边的带缆桩挡板的高度。

  1.4.10.6 对1000t及其以上的舰艇， 一个带缆桩可配一个导缆钳 (孔);或在其前、后各配一个导

缆钳 (孔);还可在三个浮缆钳 (孔)‘{，间夹配两个带缆桩。

  1.5 系泊用软碰垫

  1.5.1 舰艇应配有不同规格的软碰垫。软碰垫可由藤条、棕等材料制成，或采用橡胶轮胎、充气式

橡胶碰垫等。

  1.5.2 软碰热的数醚可按海军供应fr准配置或自行确定。

拖 曳装置

  2.1 一般要求
  2.1.1 各型舰艇 一般都应设舫、舟尾部拖曳装置。特殊情祝下，可不设昵部拖曳装置。

  2.1.2 拖曳装置应与舫 . APE部的总布置统一考虑。

  2.1.3 拖曳装置应保证能迅速送出和接收拖索，并做到安全可靠。

  2.1.4 以拖曳同型舰艇为拖曳装置的没计依据。根据不同吨位的舰艇，确定拖曳海况与航速，一般

情祝以2一4级为宜，航速在6一10节范围内。

  2.1.5 舰艇应具有可供拖曳作业的甲板空间，拖曳时拖索不得与其他设备相碰。

  2.2 拖索

  2.21 舰艇拖索的规格和数量应符合 “舰规”的要求。

  2.2.2 拖索应为钢索。采用其他材料的拖索时，须征得订货方同意。

  2.2.3 拖索两端应配有素具套环 (索具套环规格按标准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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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在环境条件恶劣或拖曳距离较远时，应用锚链连接拖索进行拖曳作业。锚链由锚链筒或甲板

导缆孔引出。

  2.3 拖索的固定
  2.3. 1 拖曳作业时，拖索可通过带有拖曳链滑钩 (快速脱钩)的系素固定在三角眼板上或拖柱 卜。

  2.3.2 可用一根或两根系索连接拖索。

  2.3.3 在不设三角眼板或拖柱的舰艇 卜，可用系索绕炮座 周，然后固定在专用眼板上的方法固定

拖 索。

  2.3.‘ 拖曳作业时受到强烈摩损的甲板部位，可敷设垫木。
  2.3.5 在拖索断裂时，所有固定拖索的零件 (钩、系索、眼板等)均应不得损坏。

  2.4 拖 索孔

  2.4.1各型舰艇通常都应在循. A1,:部设置拖索孔。
  2.4.2 拖索孔也叮与嵋,昵旗杆下的导缆孔或带活动盖板的导缆钳合而为 ，但应保证拖索及其索

端零件能自由通过，并具有足够的强度。

  2.4.3 拖索孔的孔径尺寸应能使拖索端部 (带索具套环)或由一个来回的锚链自山通过。

  2.4.4 拖索孔应由铸钢制成。
                                                                                                                    口

3 拖曳、系泊设备的存放

  3.1 拖索及钢系船索平时 一律存放在卷车上，卷车按标准选取或自行设计。

  3.2 合成纤维索可存放在舱内、卷车卜或甲板上。

  3.3 卷车的布置应利于收放缆索并能避免本舰武器火焰对缆索的损害。

  3.4 除甲板七固定设备外，其他零部件均应存放在专门的舱室内(如AM、昵帆缆舱、舵机舱、绞盘
I 'H1等)。

  3.5 软碰垫应存放在碰垫筐内。碰垫筐应尽可能布W在该碰垫使用区域附近。

  3.6 绞盘、卷车等设备应配有帆布'0.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水面舰艇分委会提出，由701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由701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q人万荣花。

本次修改的主要内容:

    ① 适用范围由原来的满载拼水量为28 000t以下的水面舰艇改为正常排水量为10 000 t以下
的水面舰艇。

    ② 系船索除按舰船船体规范规定采用钢索外，允许采用合成纤维索。
    ③ 对水面舰艇的拖曳装置的任务，拖曳时使用的海况和航速作了规定。


